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对公司关联方资金往来及对外担保情况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中

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公司《独立

董事工作制度》的有关规定，作为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的独立董事，我们对报告期内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公司对外担保情况在

审阅有关文件及尽职调查后，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发表如下专项说明及意见：  

1、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所发生的资金往来属于正常的经营性资金往

来,已根据《公司章程》和《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等制度的规定履行了审批程序，

且按照相应的信息披露要求进行披露，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资金往来和资金占

用事项。 

2、公司除向全资子公司深圳市北地奥科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提供资金外，截至

报告期末，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它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及以其他方式变相

占用资金的其他情况。 

3、公司不存在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任何非法人单位或个

人提供担保的情况；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关联方也未强制公司为他人提供担

保。  

4、公司已经建立起较为完善的防范大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内部

控制制度，并且已经《公司章程》中明确了“占用即冻结”的机制，能够有效防范

大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侵害公司和其他股东的利益。 

截至2010年12月31日，公司对外担保金额为零。  

 

独立董事：  周海梦    解冻    徐滨 

 二〇一一年八月十七日 

 

 

 

 


